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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设”）投资资

金需求，促进福州三江城项目二期开发的顺利进行，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全资

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与福建灏宇智通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宇智通”）签署了《关于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之

增资合同》，同意福建中设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进投资者灏宇智通，灏宇智通

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3,000 万元投资福建中设，福州泰禾同意放弃本次同等条件下

对福建中设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福建中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500 万元增加至 3,125 万元，

福州泰禾持股 80%、灏宇智通持股 20%，福建中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

公司，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1、福建灏宇智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路中段 312 号江盛大楼二层 Z2003 

法定代表人：钱光晨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钢材、水泥、建材、体育用

品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电设备、空调设备、电梯、电子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企业管理；信息技术的咨询；对工业、农业、贸易业、房

地产业、旅游业的投资。 

股东情况：钱光晨持股 90%、林华持股 10%。 

2、灏宇智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3、灏宇智通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云龙乡后垅村学堂片 155 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青 

注册资本： 

增资前：2,5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3,12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3 日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建筑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的投资。 

增资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500 100% 2,500 80% 

福建灏宇智通实业

有限公司 
- - 625 20% 

合计 2,500 100% 3,125 100% 

2、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2 月 28 日 

（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119.83 54,023.96 



 

负债总额 28,784.69 431.63 

净资产 41,335.14 53,592.33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4,362.90 8,877.32 

 2018 年 1-2 月 

（经审计） 

2017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3.92 0 

净利润 -10.76 -7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46 0 

四、增资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24 号咨询报告，经资产基础法估值，福建中设投

资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估值为

209,458.53 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事项所涉标的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

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增资以福建中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估值

209,458.53 万元为依据，灏宇智通以现金出资 53,000 万元投资福建中设，占其持

股 20%，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 

五、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与灏宇智通签署的《关于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之

增资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灏宇智通实业有限公司  

1、本合同各方一致同意，乙方以现金方式对福建中设进行增资，使福建中设

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125 万元。乙方增加投资人民币 53,000 万元，最终持

股比例为 20%。 

2、本合同各方一致确认，本合同项下的增资扩股完成后，福建中设的股本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占实收资本总额的比例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有限公司 2500 80% 

福建灏宇智通实业有限公司 625 20% 

3、本合同各方一致确认，本合同项下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合同各方在福建中

设的董事会成员人数以及名额分配依照新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进行调整。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充实福建中设投资运营资金规模，有利于其下三江城项目

二期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且本次增资完成后，福建中设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的变化不会

影响公司对其的控制权，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增资将增加福建中设现金流 53,00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 625 万元，增加

资本公积 52,375 万元，暂不会对福建中设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增资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本次福建中设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将满足其投资资金需求，促进

其下房地产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且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对其的控制权，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相关决策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

增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福州泰禾与灏宇智通签署的《关于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中兴华专字（2018）第 020129 号）； 

5、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资

产价值涉及的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咨询报告》（万隆评

咨字（2018）第 6024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